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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关关    联联联联    交交交交    易易易易    公公公公    告告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一一一、、、、余热发电项目余热发电项目余热发电项目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供货及设计之设备供货及设计之设备供货及设计之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服务服务服务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2009 年 6 月 1 日，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川

崎工程有限公司（“海螺川崎工程”）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

供货及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为本公司之有关附属公司的余热发电工

程项目提供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2,075 万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副总

经理何承发先生兼任海螺川崎工程董事长，海螺川崎工程系本公司及附属公司

（合称“本集团”）关联方，与本集团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安徽海螺创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海创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6.30%，系本集团的关连人士；

同时，海螺川崎工程 50%股权由海创公司持有，另外 50%股权由川崎成套设备工

程株式会社（“川崎株式会社”）持有，因此海螺川崎工程系本集团关连人士，与

本集团的交易亦构成关连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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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关连）交易。 

本集团与海螺川崎工程本次关联（关连）交易金额为 32,075 万元，未超过

本集团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

的 5%，与本集团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

关项目（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百分比例

均未超过 2.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关联（关连）交

易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关联（关连）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二二二））））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何承发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6 年 12 月 13 日 

经营范围：水泥余热发电及其他节能环保工程设计、土建、安装以及相关设

备的设计、开发、采购与销售，并提供相关咨询与服务；水泥生产设备的设计、

采购销售和技术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海螺川崎工程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47,648.74 万元，净利润为 43,334.21 万元。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海螺川

崎工程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3,718.14 万元。 

 

（（（（三三三三））））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    

1111、、、、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    

本公司同意由海螺川崎工程为本公司之附属公司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

司（“达州海螺”）、广元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广元海螺”）、重庆海螺水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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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责任公司（“重庆海螺”）、千阳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千阳海螺”）、礼泉海

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礼泉海螺”）、全椒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全椒海螺”）

以及临湘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临湘海螺”）的余热发电工程项目提供设备成

套及设计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32,075 万元整。前述之附属公司将分别与海螺川

崎工程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

一致，且分项项目合同的合计金额不超过 32,075 万元。 

设备交货时间和设计时间将根据项目进展和施工情况确定，预计将于 2010

年第三季度全部完成。 

2222、、、、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    

合同总金额包括设备款和设计费，其中设备购买价格为实际成本加上海螺川

崎工程的若干提价金额。由于海螺川崎工程主要从事水泥制造业用的余热发电工

程的建造设计及关键部件的制造，是目前中国余热发电工程建造的主要服务提供

者之一，拥有所需的供应网络及议价能力，可以较本集团直接向供应商购买该等

设备的成本低的价格从供应商处采购余热发电工程的相关设备。另外，由于本集

团是海螺川崎工程的一个重要客户，海螺川崎工程在定价时会给予本集团一定的

优惠折扣，董事（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海螺川崎工程收取的提价金额属

公平合理。设计费用是根据项目成本（主要由项目规模、技术指标决定）、以及

同期市场价格，并参考海螺川崎工程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

惟有关价格不高于海螺川崎工程向其他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333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达州海螺、广元海螺、重庆海螺、千阳海螺、礼泉海螺、全椒海

螺、临湘海螺的余热发电工程项目的设备供货及设计服务。 

交易金额：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2,075 万元，其中：设

备款 29,245 万元，设计费 2,830 万元。 

4444、、、、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余热发电工程项目合同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生效时间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余热发电项目之《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经本公司及

海螺川崎工程签字盖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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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支付支付支付支付    

根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交易价款的支付将根据分项项目合同进行。

有关附属公司将于相关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设备购买价格的 30%；

设备购买价格的 65%将根据项目进度，分别于采购、付送、安装及测试阶段支付；

设备购买价格余下的 5%作为产品质保金将于质保期满十日内支付。设计费用将

于《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生效后十五天内支付设计费用的 30%，设计费用的 65%

有关附属公司将根据《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所订的条款，依照基本设计数据的

送达进度及海螺川崎工程的详细设计数据支付；设计费用剩余的 5%作为设计质

保金，待产品验收合格以及设计系统性能达到性能保证值后的三十日内付清。 

上述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四四四））））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川崎株式会社拥有世界先进的余热发电技术。海螺川崎工程是川崎株式会社

在中国设立的合资公司，并获许可使用川崎株式会社的余热发电技术。海螺川崎

工程目前是中国余热发电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为水泥、熟料（水泥半成品）的生产及销售。在熟料的

高温煅烧以及冷却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余热，通过在熟料生产线上装配余热发电装

置，可回收、利用此部分余热用于发电，从而降低产品的电力成本和生产成本，

并达到环保的目的，具有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上述关联（关连）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二二二二、、、、采购采购采购采购原料原料原料原料立磨立磨立磨立磨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2009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海螺川

崎设备”） 在安徽省芜湖市签署《原料立磨买卖合同》，本集团拟向海螺川崎设

备购买十二台原料立磨，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5,400 万元。上述十二台原料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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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将用于千阳海螺、礼泉海螺、临湘海螺等本公司之若干附属公司的熟料生产线。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由于本公司副总经理何承发先生兼任海螺川崎设备董

事，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设备属于关联方，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设备签署《原料立磨

买卖合同》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创公司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 16.30%，系本集团的关连人士，海创公司持有海螺川崎设备 50%股权（川崎

株式会社持有海螺川崎设备另外 50%股权），因此本集团与海螺川崎设备亦属于

关连人士，上述交易亦构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本次关联（关连）交易。 

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设备本次关联（关连）交易金额为 35,400 万元，未超过

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

的 5%，与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

关项目（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百分比例

均未超过 2.5％，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上述关联（关连）交

易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上述关联（关连）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

准。    

    

（（（（二二二二））））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川崎节能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纪勤应 

注册资本：6,000 万元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成立日期：2007 年 10 月 26 日 

经营范围：立磨、锅炉的制造、销售及售后服务；其它节能环保设备的开发、

制造、销售、安装调试、技术指导、维护和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海螺川崎设备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27,541 万元，净利润为 16,079 万元。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海螺川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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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6,995.90 万元。 

 

（（（（三三三三））））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交易基本内容    

1111、、、、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    

本集团拟向海螺川崎设备采购十二台原料立磨，合同总金额为 35,400 万元。

立磨设备的交货时间将根据各附属公司建设的熟料生产线的进展和施工情况确

定，预计十二台立磨设备大约可于 2010 年底前陆续完成交货。 

2222、、、、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    

合同价格系按照设备成本（包括设备的原料及部件的市场价格）、以及同期

市场价格，并参考海螺川崎设备向其他客户的收费价格，由双方协商厘定，惟有

关价格不高于海螺川崎设备向其独立客户提供的价格。 

如因立磨设备原料及部件的市场价格变动较大，该合同金额将由双方另行商

议后调整，若双方协商后原料立磨价格上调，导致双方交易额度变大，而达到必

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时，本公司将就所述交易与海螺川崎设备签订新合

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33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十二台原料立磨。 

交易金额：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35,400 万元。该合同总金额为固定不变价，

但如果市场价格变动较大，该合同总金额将由双方另行商议后调整。若调整后的

合同总金额需要履行相应的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公司将按照《公司法》、

上交所上市规则、联交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报批和

披露。 

4444、、、、《《《《原料立磨买卖原料立磨买卖原料立磨买卖原料立磨买卖合同合同合同合同》》》》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的生效条件、、、、生效时间生效时间生效时间生效时间    

《原料立磨买卖合同》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经本公司及海螺川崎设备签字

盖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555、、、、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交易价款的支付支付支付支付    

根据《原料立磨买卖合同》，交易价款将按如下进度支付： 



- 7 - 

《原料立磨买卖合同》生效后一个月内支付总价款 35,400 万元的 30%作为

预付款；每台立磨价款的 65%将根据熟料生产线项目进度分别在完成立磨毛胚、

具备发货条件、完成安装调试阶段分期支付；每台立磨价款的 5%作为质保金在

每台立磨质量保证期满且无质量问题时支付。 

该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四四四））））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原料立磨是水泥生产过程中的关键设备之一。川崎株式会社在水泥原料立磨

的设计、制造方面拥有世界领先的技术优势，其产品在全球拥有广泛市场和良好

的用户口碑。海螺川崎设备是川崎株式会社在中国设立的合资公司，并获许可使

用川崎株式会社的原料立磨设计和制造技术。 

本公司及其附属公司主要经营业务为水泥、熟料（水泥半成品）的生产及销

售，在熟料的生产过程中需装置原料立磨。海螺川崎提供的原料立磨，设备运转

性能比较可靠、易于维护，效率高、能耗低；同时较采购纯进口原料立磨，可降

低采购成本、缩短采购周期。 

上述关联（关连）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三三三三、、、、水泥水泥水泥水泥、、、、熟料项目熟料项目熟料项目熟料项目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设计工程设计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2009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与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海螺设计院”）在

安徽省芜湖市签署《综合工程设计合同》，同意由海螺设计院为本公司之有关附

属公司提供熟料生产线、水泥粉磨系统的设计、技术改造等服务。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海螺设计院系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之 35.66%的控

股股东安徽海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海螺集团”）的全资附属企业，故海螺设计

院是本集团关联人士，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综合工程设计合同》构成关联

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海螺集团持有本公司已发行股份之 35.66%，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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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关连人士，海螺设计院系海螺集团的联系人，亦属于本集团关连人士，上述

交易亦构成关联（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联（关连）交易。关

联（关连）董事郭文叁、郭景彬、任勇、余彪、李顺安均已回避表决。 

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本次关联（关连）交易金额为 4,694 万元，不超过本公

司截至2008年12月31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5%，

亦不超过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

关项目（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2.5％，根据

上交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关联（关

连）交易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海螺建材设计研究院 

注册地址：安徽省芜湖市 

法定代表人：张长乐 

注册资本：600 万元 

企业性质：全民所有制 

成立日期：一九九八年八月十日 

经营范围：建材行业甲级设计、水泥技术开发 

财务状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海螺设计院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517.71 万元、净利润为 658.77 万元；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海螺设计院未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783.71 万元。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111、、、、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    

海螺设计院为本公司之附属公司广元海螺、达州海螺、重庆海螺、千阳海螺、

礼泉海螺、临湘海螺、全椒海螺等公司提供熟料生产线及水泥粉磨系统（主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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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发电部分子系统、生产生活辅助设施等）的设计、技

术改造等服务，合同总金额为 4,694 万元。各相关附属公司可根据《综合工程设

计合同》，分别与海螺设计院签署分项项目合同，以及与海螺设计院的全资附属

公司—安徽海螺信息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海螺信息工程公司”）就项目的生产过

程控制系统应用程序设计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分项项目合同的主要条款与《综合

工程设计合同》一致，且合计金额不超过 4,694 万元。 

各项目的具体设计时间将根据各项目的开工时间和施工进度要求由相关附

属公司与海螺设计院在分项项目合同中另行约定，预计将于 2010 年第一季度全

部完成。 

2222、、、、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    

设计费用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建设部 2002 年颁发的《工程勘察设计

收费标准》，考虑的主要因素是项目规模、投资额、设计范围、技术指标以及同

期市场价格，由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协商厘定。 

333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广元海螺、达州海螺、重庆海螺、千阳海螺、礼泉海螺、临湘海

螺、全椒海螺等公司的熟料生产线及粉磨系统（主要包括水泥熟料生产线、余热

发电部分子系统以及生产生活辅助设施等）的设计、技术改造等服务。 

交易金额： 设计费为 4,694 万元。 

4444、《、《、《、《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综合工程设计合同》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经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字盖

章，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555、、、、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公司之相关附属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分项项目合同后，将分别按照以下

进度付款：分项项目合同生效后 10 天内，支付该合同金额的 20%作为定金；按

项目设计进度及设计文件交付情况，分期支付设计进度款，进度款支付总额为该

项目合同金额的 70％～75%；设计范围内的生产线（或其它工程项目）投产（或

建成）考核验收后，支付该项目合同余额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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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合同价款将以本集团自有资金支付。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海螺设计院系在建材行业设计、水泥技术开发方面具有丰富经验，拥有甲级

资质。《综合工程设计合同》的签订以及有关关联交易为本集团主要经营业务—

水泥、熟料项目建设中的一个环节，并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公平合理原则进行，

有利于提高设计效率，降低设计费用，符合本公司及其股东之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关连）交易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四四四、、、、采购熟料采购熟料采购熟料采购熟料    

    

（（（（一一一一））））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交易概述    

2009 年 6 月 1 日，本公司与巢湖海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巢湖海昌公司”）

签署《熟料买卖合同》，本公司拟向巢湖海昌公司采购 29 万吨熟料。 

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本公司与巢湖海昌公司不属于关联方，因此上述交易

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联交所上市规则，巢湖海昌公司为安徽巢东水泥股份有限

公司（“巢东股份”）之全资附属公司，而本公司非全资附属公司英德海螺水泥有

限责任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75%股权)之 25％股权持有人为昌兴矿业(国际)有限

公司(“昌兴矿业”)，巢东股份与昌兴矿业均为同一控股股东的附属公司，因此

巢湖海昌公司是本公司的关连人士，上述交易构成关连交易。 

本公司董事会（包括独立非执行董事）一致同意前述关连交易。 

本公司与巢湖海昌公司本次关连交易金额为 4,694 万元，不超过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合并之经审计净资产的 5%，亦不

超过本公司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合并之经审计财务报表披露的有关项

目（按国际会计准则编制之总资产、主营业务收入、市值）之 2.5％，根据上交

所上市规则及联交所上市规则，不须提呈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该关连交易不需

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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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巢湖海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巢湖市 

法定代表人：黄炳均 

注册资本：18000 万元 

企业性质：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二〇〇三年十一月一日 

经营范围：主要经营业务为生产、仓储、销售水泥及熟料及提供售后服务。 

财务状况：截至 200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巢湖海昌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为 17,327 万元、净利润为 9.39 万元；截至 2009 年 4 月 30 日，巢湖海昌公司未

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7,137 万元。 

 

（三）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情况 

1111、、、、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基本内容    

本公司拟向巢湖海昌公司采购熟料 29 万吨。 

2222、、、、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定价基准    

熟料价格主要是考虑熟料质量、及在同一目标地区的市场价格，由本公司与

巢湖海昌公司协商厘定。 

如因熟料成本变动较大，该合同金额将由双方另行商议后调整，若双方协商

后熟料价格上调，导致双方交易额度变大，而达到必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

时，本公司将就所述交易与巢湖海昌公司签订新合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3333、、、、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交易标的及交易金额    

交易标的：29 万吨商品熟料。 

交易金额： 合同金额为 5,800 万元。 

4444、《、《、《、《熟料买卖熟料买卖熟料买卖熟料买卖合同合同合同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    

《熟料买卖合同》已于 2009 年 6 月 1 日经本公司与巢湖海昌公司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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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同日经本公司董事会批准后生效。 

5555、、、、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交易价款的支付    

本集团将在收到巢湖海昌公司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后 5 日内以自有资金支付

上述价款。 

 

（四）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之部分子公司为水泥粉磨站，需要采购熟料加工成水泥进行销售。根

据目前本集团产销平衡及后期销售趋势预测，本集团自身生产的熟料将存在一定

缺口，为确保本集团水泥粉磨产能充分发挥，需要外购部分熟料以弥补本集团熟

料不足。本集团从地理位置相对较近的巢湖海昌公司采购熟料供应部分子公司加

工水泥，可节省物流费用，降低采购成本，提高采购效率。 

上述交易属于本集团日常经营业务的一部分，不会对本公司财务状况产生重

大影响。 

 

五五五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已就上述关联（关连）交易发表意见，独立非执行董

事认为： 

上述关联（关连）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联交

所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关连）交易的合同由双方

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一般商业条款，依据等价有偿的原则订立，关联（关

连）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的确定，遵循了国家的有关规定，符合关联（关连）交

易规则，履行了合法程序，体现了诚信、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股东利益的行为，对交易双方都是有益的。 

 

 

六、备查文件目录 

1、本公司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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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独立董事对关联（关连）交易的意见； 

3、本公司与海螺川崎工程就余热发电项目签署的《设备供货及设计合同》，

本公司与海螺川崎设备签署的《原料立磨买卖合同》，本公司与海螺设计院签署

的《综合工程设计合同》，本公司与巢湖海昌公司签署的《熟料买卖合同》； 

4、海螺川崎工程、海螺川崎设备、海螺设计院、巢湖海昌公司营业执照。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 日 


